产品需求书
	序号
	产品名称
	数量
	技术参数

	1
	安检门
	2台
	1.人行通道尺寸：≥1995mm（高）×710mm（宽）×650mm（深）（±10mm）
2.▲显示屏：前后屏配24寸液晶屏，内置7寸触控屏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3.供电系统：AC220V电源供电。
4.工作环境：应能满足-20℃～45℃。
5.通行速度：0.2m/s～2.0m/s，总探测率应大于等于90%
6.▲绝缘电阻：正常条件应≥1000MΩ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7.泄漏电流：应≤0.6mA。
8.▲报警声音：应≥110dB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9.▲探测区内磁感应强度：在探测区左右边界各向内150mm形成的区域中，任意一点的磁感应强度都不应超过0.42μT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10.外观检查：设备表面应无裂纹、起泡、腐蚀、明显划痕或永久污渍，门体上下带有防水脚套，具有不变形、防水、防火、防腐、防震等功能。
11.报警响应时间：应报警物品进入探测区后1s内，探测门应发出报警指示，此物品离开探测区后报警指示延续应小于等于1s。
12.操作授权：应对影响探测性能的装置和参数加以保护，避免非授权人员擅自改动。
13.计数功能：金属门应能记录有效受检人数和发生过报警的人次，并能复位清零。
14.抗相互干扰：以大于等于0.5m的外沿间距，并排安置多台金属门时，各金属门均应能正常工作。
15.▲报警设置功能：报警铃声应不少于48种可选，不少于0-99级音量调节，应可设置声光同时报警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16.▲系统状态指示：金属门应具有系统未就绪状态、系统工作状态、系统故障状态指示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17.▲探测应用模式：应可通过调整参数实现电子产品探测模式、手机探测模式、违禁品模式、手机+违禁品模式、金属探测模式五种探测模式。（需在公安部检验报告中体现）
(1)电子产品探测模式：携带手机、平板等电子产品经过探测门时应可发报警信息；携带日常常见物品如折叠雨伞、打火机、1元硬币、项链、钥匙、金属标牌、金属肩章、全金属手表、钢笔、汽车钥匙等经过探测门时不应发出报警信息。
(2)手机探测模式：携带手机经过探测门时应发出报警信息；携带平板、折叠雨伞、打火机、1元硬币、项链、钥匙、金属标牌、金属肩章、全金属手表、钢笔、汽车钥匙等物品经过探测门时不应发出报警信息。报警区域指示功能：手机探测模式时，将手机、平板等电子产品放置在头顶、大腿内侧、脚踝内侧、前胸处、后腰和磁性皮带扣内侧时，应能产生报警信息，并能通过指示灯给出报警信息，提示所在的位置高度。
(3)违禁品探测模式：携带马口铝制饮料罐、空心铁管、铁质菜刀、马口铁制打火机气罐、铁板等违禁品经过探测门时应发出报警信息；携带手机、打火机、1元硬币、项链、钥匙、金属标牌、金属肩章、全金属手表、钢笔、汽车钥匙等物品经过探测门时不应发出报警信息。
(4)手机+违禁品探测模式：携带手机、马口铝制饮料罐、空心铁管、空心铁管、铁质菜刀、马口铁制打火机气罐、铁板、L型铁、铁锤等物品经过探测门时会应出报警信息；通行人员携带打火机、1元硬币、项链、钥匙、金属标牌、金属肩章、全金属手表、钢笔、汽车钥匙等物品经过探测门时不应发出报警信息。
(5)基本探测功能：应能对达到或超过限定量的金属进行报警，不应出现漏报警。
18.升级功能：应可通过存储卡对系统软件进行升级。
19.人脸比对报警抓拍功能：应支持人脸比对，报警抓拍，可通过网络上传，可自动分类报警和未报警人脸抓拍图片。
20.数据和参数储存、查阅功能：应具备数据储存功能，可随时查询历史记录；对所设定的参数有储存功能，断电后再次上电启动时不应有变。
▲提供符合GB 15210-2018《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》的公安部检验报告。

	2
	人脸识别仪(平板)
	60台
	1.屏幕尺寸：≥11英寸
2.屏幕分辨率：≥1920*1200
3.网络类型：WiFi版
4.存储容量：≥128GB
5.前置摄像头像素：≥500W像素
6.后置摄像头像素：≥500W像素
接口：Type-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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